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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志要得主的喜悅

籲節：「我們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悅。」（林後 5:9，直譯）

每個真正認識神的人都有一個固定的目標，就是得主的喜悅 ( 查閱約 8:29，及比較約 13:16)。在

任何情況之下，哪有一個心志比這更大的呢？得主的喜悅是否你的志向？這確實就是得勝生活的

祕訣。( 請參閱聖靈有關以諾的記載──創 5:22-24 及來 11:5)。歷代以來，都有許多人以得神的

喜悅為其崇高志向。今日，很多人都致力滿足自己 ( 比較士 17:6；林前 10:5；提後 3:4)；但也

有人尋求滿足神對人生的要求，而這種生活是得神喜悅的。 

一、要得神的喜悅有甚麼條件？

1. 我們必須重生。(查閱羅8:8，及比較約3:5)。人生性都是「屬肉體」的，當我們「屬肉體」

時我們永不能討神喜悅。所以要得神喜悅的先決條件是重生，這樣我們便不再「屬肉體」

而是「屬聖靈」了 ( 羅 8:9)。

2. 我們必須遠離所有罪惡及疑惑的事情。我們重生時，便成為神的兒女 ( 約壹 3:1)；但基

督徒的人生是一場爭戰，而我們就是士兵 ( 查閱提後 2:3-4)。屬世的基督徒生命充滿罪

惡和障礙，但那些盼望討主喜悅的人，卻會脫離那些在他們的基督徒生命中攔阻他們的

東西。

3. 我們必須將我們的生命獻給主。( 查閱羅 12:1)。遠離罪惡和疑惑的事情是消極的，將自

己獻給神卻是積極的。你曾否將自己的身體獻給主？你有否將你身上的「肢體」獻給神？

( 羅 6:13) ──你的手、腳、眼睛、耳朵、咀唇 ...... 換言之──你自己？

4. 我們必須作好的見證人。神將福音交託我們，這是一個多麼神聖的託付！福音是為每一

個人而設的，而我們畢生的事業就是要傳講它 ( 查閱帖前 2:4)。注意保羅說：「我們就

照樣講 ......」我們有講嗎？也許我們需要如詩人般禱告以討神喜悅 ( 查閱詩 51:15)。行

為一致、咀唇常作準備為祂傳講的信徒，見證主的恩典與能力，實在是討主喜悅的。

5. 我們必須聽從。( 查閱西 3:20)。孩子聽從地上的父母，尚且使他們喜悅，何況是神的

兒女聽從祂，祂就更是喜悅了。聽從是十分重要的 ( 查閱撒上 15:22，及比較約 2:5; 

14:15 和徒 9:6)。

6. 我們必須對神有信心。來 11:6 告訴我們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感謝神，我們能

信靠祂──不但赦免我們的罪 ( 約壹 1:9)，也滿足我們肉身的需要 ( 詩 34:10)；不但使

我們得救贖 ( 使徒行傳 4:12)，也供應我們一切的需用 ( 腓 4:19) ！

7. 我們必須有恩慈。( 查閱來 13:16)。另一個翻譯是：「不要忘記恩慈與慷慨」──充滿

愛心、同情心、體諒、願意幫助、鼓勵、無私── ( 比較羅 12:13 及加 6:6)。這就是坐

言起行的得勝基督徒人生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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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得神喜悅有甚麼結果？

若我們立志要得神的喜悅，最奇妙的結果是我們的生命會得到神的喜悅 ( 比較約 8:29 及太

3:17)。從獨特的意義來看，主耶穌是神的兒子；但每一個基督徒因信耶穌亦是神的兒子 ( 加

3:26)。我們的生命能得神的喜悅真是太美妙了！我們討神喜悅，會有三個實際的結果： 

1. 禱告蒙應允。查閱約壹 3:21-22，並注意為何我們這麼肯定神會垂聽並答允我們的禱告。

又注意「一切」這個詞，這包括我們一切的需用。這個應許是非常富挑戰性的，因為它

不但告訴我們禱告蒙允的途徑，也解釋為何我們有些禱告不蒙應允！

2. 與仇敵和好。在箴 16:7 有一個奇妙的應許；再注意這個應許是基於我們所行的蒙祂喜悅 

( 查閱羅 12:17-21)。很可能在人際關係方面，你需要在這些經文上經歷主的真實性！

3. 特別的克勝能力。傳 7:26 提及一個特別的試探；但若神應許救我們脫離這個試探，祂一

定也應許救我們脫離每一個試探 ( 查閱林前 10:13，及比較提後 4:18)。

三、是甚麼動力激勵我們討神喜悅？

如果你是一個真信徒，你就是上帝的後嗣並與基督同作後嗣 ( 羅 8:16-17)。你會擁有你的產

業 ( 俄 17)，你會經歷到完全的平安 ( 約 14:27)；滿足的喜樂 ( 約 15:11)；見證的能力 ( 徒

1:8)；和充足的恩典 ( 林後 12:9)。但我們討神喜悅，主要的動力不是為了要得著甚麼，而是

因為我們就是神的兒女：

1.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( 羅 15:3)。

2. 我們所行的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( 林前 10:31) 。

3. 我們的生命果子，都要在基督的審判台顯明出來 ( 羅 14:10；林前 3:13)。 

最後，謹記這點：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得神的喜悅 ！ ( 參閱腓 2:13)


